
互联网+视角下 

谈专利审查规则的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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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策 

             2015年，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，李克强总理

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，报告

提出：“制定‘互联网+’行动计划，推动移动互联网、

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，促进电子

商务、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（ITFIN）健康发展，引

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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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策 

•         2015年7月4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

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指出，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”发

展，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、激发创新活力、培育新兴业

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，对打造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和

增加公共产品、公共服务“双引擎”，主动适应和引领

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，实现中国经济

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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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策 

    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了 “加快建

设制造强国，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，推动互联网、大数

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在中高端消费、创

新引领、绿色低碳、共享经济、现代供应链、人力资本

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、新功能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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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现状 

        以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

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，催生

出新的产业形态，产业规模急剧提升，促进了互联网

经济的快速发展。 

       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《2017年中国大数据发

展调查报告》显示，2016年，我国大数据核心产业的

市场规模为168亿元，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78亿元。

与此同时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也处于上升阶段，产业

规模在2016年已突破100亿，2017年投融资总规模高

达1800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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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 

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为加强专利保护，我们做了什么 

从互联网+视角看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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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 

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为加强专利保护，我们做了什么 

从互联网+视角看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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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机 交 互 增 多  

        随着互联网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，我国网民规模已

达7.31亿，手机网民达6.95亿（摘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

心CNNIC第39次统计报告）。报告显示，我国网民使用

手机上网的比例是95.1%。随之，即时通信、网络直播、

网络社交、综合电商、网上支付、网络游戏、网络资讯

等应用日渐增多。这也使得在人机交互过程中，形成了

大量以改进用户体验为目的或手段的解决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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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人机交互愈加广泛频繁 

算法逐渐成为解决方案的主角 

电子商务促进微创新蓬勃发展 

互联网跨界融合愈发普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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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案例 
   一种呈现在线空间成员的方法，包括：  

  基于用户和联系人在共享在线空间中的共

存值和社交网络关系数量来确定所述用户和联

系人之间的关系值； 

  将所述用户与联系人之间的关系值关联到

所述成员的在所述共享在线空间中使用的指定

视觉表示；以及  

  基于所述关系值将多个联系人相应的视觉

表示进行缩放，以适合屏幕空间，从而使得具

有较高关系值的联系人具有较大视觉表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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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的问题 

现 指 南 
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节 

      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

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 。 

人机交互领域，为提升用户体验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言，
在判断是否构成技术方案时，如何考虑人的因素在方案
中的影响，是否因为方案中存在了人的因素，而一概被
排除在自然规律约束之外呢？ 

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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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人机交互愈加广泛频繁 

算法逐渐成为解决方案的主角 

电子商务促进微创新蓬勃发展 

互联网跨界融合愈发普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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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法逐渐成为解决方案的主角 

      算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对生活中的

运行规律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不断抽

象的过程，相关专利申请量越来越大。 

算法研究是一种基础理论研究，具有

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。但是将算法

理论成果与具体技术领域相结合，在

不同技术领域可以产生不同的技术效

果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产生巨大

推动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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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的问题 

对于算法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，如何区分是抽象的数学
理论和规则，还是能构成为解决技术问题而采用了符合
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集合的技术方案？解决方案中的公
式、模型、参数是否是技术的？ 

现指南 

智力活动，是指人的思维运动，它源于人的思维，经过推

理、分析和判断产生出抽象的结果，或者必须经过人的思维运动

作为媒介，间接地作用于自然产生结果。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

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、表述、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。因此，

指导人们进行这类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。 

【举例】数学理论和换算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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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人机交互愈加广泛频繁 

算法逐渐成为解决方案的主角 

电子商务促进微创新蓬勃发展 

互联网跨界融合愈发普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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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促进微创新蓬勃发展 

痛点 

用户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未被解决，需求未被
满足。抓住用户的“痛点”，就是抓住了商机，有
效解决了这些“痛点”，就可以满足用户需求，提
升用户体验，从而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，获得商业
上的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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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促进微创新蓬勃发展 

中美涉商发明申请量对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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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的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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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人机交互愈加广泛频繁 

算法逐渐成为解决方案的主角 

电子商务促进微创新蓬勃发展 

互联网跨界融合愈发普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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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跨界融合愈发普遍 

     《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明确了

11项重点行动，例如，+农业、+能源、+金融、+益民服务、

+物流、+电子商务、+交通、+人工智能。随着互联网与社

会经济各领域深度融合，这种跨界也孕育出诸多新业态。 

      业界需求：希望保护客体更加宽泛；撰写要求与国际接

轨，权利表达符合技术特点，易于理解，避免侵权解释争议；

解决软件领域确权与侵权判定中的关于权利要求解释的争议

问题；完善领域客体、创造性评判标准以及丰富与领域微创

新相适应的专利保护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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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的问题 

      如何清楚地表达软件相关申请的保护范围？ 

      功能模块构架权利要求如何解释？ 

      可否放开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权利要求的客体？ 

      涉及互联网、大数据、电子商务等领域发明专利申

请的客体判断方式和创造性评判标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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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 

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为加强专利保护，我们做了什么 

从互联网+视角看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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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背景 

希望保护商业模式创新中的技术方案 

希望软件相关专利保护客体更加宽泛；撰写

要求符合技术特点；避免侵权解释争议；完

善领域客体评判标准等 

创新主体 
02 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

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 

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

设的若干意见》 

党中央国务院精神 
01 

关注和需求：明确补交实验数据的审查原则、

放开授权后专利文件的修改方式、进一步公开

专利审查过程信息等 

审查实践 
03 

贯彻落实党中央

国务院文件精神 

及时解决目前社

会反映突出、需

求迫切的问题 

推动专利审查制

度不断完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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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第九章修改内容 

将“功能模块
”修改为“程

序模块” 

明确装置权利
要求的组成部
分可以包括程

序 

删除第3节【例9】 

允许采用“介质＋计算机程序流
程”的权利要求的表达方式 

修改
内容 

B C 

D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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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 允许采用“介质＋计算机程序流程”的权利要求的表达方式  

修改后 修改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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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

计算机程序本身的定义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

 解决方案 

• 全部／部分基于计算机
程序处理流程 

• 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
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 
 • 源程序 

• 目标程序 

代码化指令序列 

符号化指令序列 

• 计算机程序本身∈A25.1(2)； 

• 计算机程序本身 ≠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

符号化语句序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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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计算机程序本身” ≠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” 

#include <stdio.h> 

int main(void) 
{ 
   printf("hello 
world"); 
  return 0;} 

 

源代码 

目标
代码 

程序流程 
 
涉及计算
机程序的
发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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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

  涉及
计算
机程
序的
发明 

介质+程序流程，判断A2.2 

程序/程序产品+程序流程, 在满足
保护客体时，适用A26.4 

介质+程序本身∈A25.1(2) 

• 进一步明确版权法【保护程序的“表达”】与专利法【保护

解决方案】在涉及计算机程序保护方面的区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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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

 
• 对于“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”的解决方案，可以写成：  
 

 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，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（指令），其

特征在于，该程序（指令）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以下步骤……。 

或 

 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，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（指令），其

特征在于，该程序（指令）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权利要求x 所述方

法的步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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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第九章 

将“功能模块
”修改为“程

序模块” 

明确装置权利要
求的组成部分可

以包括程序 

删除第3节【例9】 

允许采用“介质＋计算机
程序流程”的权利要求的

表达方式 

修改
内容 

B C 

D 

A 



31 

 (二) 明确装置权利要求的组成部分可以包括程序  

修改前 修改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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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 

 可以写成：“一种计算机设备，包括存储器、处理器及存储

在存储器上并可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，其特征在于，

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以下步骤……” 

 

•计算机领域产品的特点：软件与硬件是两个协同工作的组

成部分； 

• 在计算机产品权利要求中可以针对其程序流程的改进直

接地、明确地进行描述，避免将程序流程理解为限定硬件

的方法或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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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

•         对于软件与硬件均有改进的情形，在权利要求撰

写时也可以根据需要将两者的改进体现在一项权利要

求中。例如： 

“一种医用装置，包括： 

硬件改进特征1； 

硬件改进特征2；以及 

控制器，所述控制器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，其中

所述存储器存储有计算机程序，所述程序被处理

器执行时能够实现以下步骤…… 。【体现软件改

进的特征】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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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第九章 

将“功能模块
”修改为“程

序模块” 

明确装置权利
要求的组成部
分可以包括程

序 

删除第3节【例9】 

允许采用“介质＋计算机
程序流程”的权利要求的

表达方式 

修改
内容 

B C 

D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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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将“功能模块”修改为“程序模块”  

修改前 修改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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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 

 能够更好地反映技术本质，同时避免与一般的“功能

性限定”相混淆 ； 

 对“程序模块构架”权利要求的理解： 

 是一种装置权利要求 

 改进主要在于计算机程序，而非硬件实现方式 

 申请人可以选择的一种撰写形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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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 

方法 产品 

产品 产品 

方法权利要求 

 程序模块构
架权利要求 

包括程序组成的
装置权利要求 

“介质+计算机程序
流程”权利要求 

“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”的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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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 

程序作为组成部分的装置 
 
 一种计算机设备，包括存
储器、处理器及程序改进
特征。 

程序模块构架形式的装置 
 
一种计算机装置，包括：
程序改进特征。 

对于“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”的装置： 

如果除其主题名称之外，限定特征均为程序改
进特征或区别仅在于隐含公开的内容，则认为
保护范围实质相同，需要择一限定。 

保护范围
实质相同 



39 

第二部分第九章 

将“功能模块
”修改为“程

序模块” 

明确装置权利
要求的组成部
分可以包括程

序 

删除第3节【例9】 

允许采用“介质＋计算机
程序流程”的权利要求的

表达方式 

修改
内容 

B C 

D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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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)删除第3节【例9】  

修改前 修改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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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  

 案例9对现行审查实践已无指导意义，更适于采用创造

性的审查方式； 

 保留案例8，表明这类申请并不是全部采用创造性的审

查方式，而是根据具体案情分析，仍有适用客体审查标

准的空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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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第九章 

5.2  权利要求书
的撰写 

将“功能模块”
修改为“程序模

块” 

5.2  权利要求
书的撰写 

明确装置权利
要求的组成部
分可以包括程

序 

3.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示例 
删除【例9】 

2.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基准 
计算机程序本身 ——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

允许采用“介质＋计算机程序流程”的权利要求的表达方式 

修改内容 
B C 

D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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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 

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为加强专利保护，我们做了什么 

从互联网+视角看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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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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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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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（现有规定） 

现 指 南 
第二部分第九章规定： 

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

算机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技术问题，或者在计算机上运行计算

机程序从而对外部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所反映的不是利

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，或者获得的不是受自然规律约束的技

术效果，则这种解决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说的技

术方案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问题：将三要素割裂看待，孤立判断某一要素是否为技术性；  

          对技术理解片面，对利用自然规律理解机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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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方案判断的角度 

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第二部分第一章

第2节的规定：“未采用技术手段

解决技术问题，以获得符合自然规

律的技术效果的方案，不属于专利

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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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方案判断的角度 

       

整体判断思路 

《专利审查指南2010》第二部分第一章规定： 

       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

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。 

        在技术方案判断时，应准确判断要解决的问题与

方案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，而不应孤

立的判断问题、手段和效果是否为技术性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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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方案判断的角度 

       

技术方案的判断方式 

       如果为解决该问题所采用的方案是受自然规律约束

的，则该方案属于“技术方案”。反之，如果问题与方

案之间是按照人为制定的规则连接，不受自然规律约束，

则方案不属于“技术方案”。 

       对于技术方案来说，为解决其问题所获得的效果应

该是可以根据自然规律确定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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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方案判断的角度 

       

对于涉及算法的相关发明专利申请：抽象VS具体 

如果一项解决方案限定的全部特征仅仅是抽象的处理规则或者

单纯的数学算法，没有结合任何具体应用，则属于智力活动的规

则与方法，适用专利法第25条第1款第（2）项。 

如果一项权利要求记载的解决方案仅在主题名称中记载了该算

法所应用的领域，除主题名称外，方案的特征部分未体现出算法

在该领域的具体适用和关联，那么，该解决方案整体上仍属于智

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。 

涉及算法申请的客体判断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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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1 
       机器学习领域，为了训练一个具有良好分类性能的分类器，

需要用大量已标注样本来 参与训练。但是通过 人工标注来获得标

注样本的代价昂贵。提出了半监督学习技术：  

    ①用少量初始已标注样本训练一个初始分类器；  

    ②用分类器对未标注样本进行分类；  

    ③从未标注样本集中寻找分类置信度高的样本；  

    ④由机器为这些高置信度的未标注样本自动标注；  

    ⑤将标注后的高置信度样本加入分类器的训练集中，并用更新

后的训练集重新训练分类器；  

    ⑥检查是否满足停止准则，迭代之后，输出训练好的分类器。 

      在半监督学习中，采样分类置信度高的样本能确保在机器自动

标注时不至于引入太多的 标注错误，但是高置信度的样本未必是

有用的高贡献的样本，尤其是对于像支持向量机（SVM）这种判

别式分类器，导致半监督学习的分类性能不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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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要求 

1. 一种基于半监督学习的支持向量机分类器训练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，

包括如下步骤：  

步骤1 用初始已标注样本集训练一个初始SVM分类器；  

步骤2 用SVM分类器从未标注样本集U中寻找距离分类面大于第一阈

值的样本，组成高置信度样本集S；  

步骤3 对高置信度样本集S中的每个样本，添加预测标签后重新训练

SVM分类器，用重新训练的SVM分类器对初始已标注样本集的样本进

行分类，如果分类错误，则表示其属于信息量小的样本，将信息量小

的样本从高置信度样本集S中移除，并重新放回未标注样本集U中；  

步骤4 将高置信度样本集S中置信度高且信息量大的样本由机器自动标

注后加入SVM分类器的已标注样本集L中；  

步骤5 用更新的已标注样本集L重新训练SVM分类器；  

步骤6 根据停止准则判断是退出循环还是继续迭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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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解析 

客
体 
判
断 

该方案不涉及任何应用领域，仅仅是抽象的机器学习

方法本身，通过对样本集的数学运算得到一个可以对

集合元素进行分类的函数，其处理对象、过程和结果

都是针对通用数据，属于对抽象的数学方法本身的优

化，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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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2 

      现有技术中， 除了可以采用单个处理器进行深度神经网络模型

的训练之外，为了加快训练速度，还可以采用多个处理器进行模型

训练。 

      依照现有技术，如果固定地采用同一种模型训练方案进行模型

训练，当训练数据很小时，与其它方案相比，采用单处理器方案可

以获得更快的 训练速度，而当训练数据很大时，与其它方案相比，

采用基于数据并行的 多处理器方案可以获得更快的训练速度。 

       也就是说，由于固定地采用同一种训练方案不适用于所有大小

的训练数据，因此不会达到最快的训练速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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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要求 

1. 一种方法，包括：  

       当训练数据的大小发生改变时，针对改变后的训练数据，分别

计算所述改变后的训练数据在预设的至少两个候选训练方案中的训

练耗时；  

        从预设的至少两个候选训练方案中选取训练耗时最小的训练方

案作为所述改变后的训练数据的最佳训练方案； 

         所述至少两个候选训练方案包括至少一个单处理器方案，至少

一个基于数据并行的多处理器方案； 

        将所述改变后的训练数据在所述最佳训练方案中进行模型训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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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解析 

智
力
活
动 

在机器学习的训练阶段，不同数据量大小的训练集采用不同

的系统配置（单处理器，数据并行的多处理器）执行，该方

案并不是对抽象的机器学习算法本身的改进，不属于智力活

动的规则和方法。 

技
术
方
案 

不同的训练方案与计算机系统（包括单处理器和多处理器）

处理训练数据的时间和效率直接相关，改善了计算机系统

内部性能。解决固定处理器方案的训练效率低的技术问题，

采用针对不同大小的训练数据选择不同的处理器训练方案，

遵循了计算机硬件的处理性能和训练数据大小之间的自然

规律，属于技术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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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3 

   一种呈现在线空间成员的方法，包括：  

  基于用户和联系人在共享在线空间中的共

存值和社交网络关系数量来确定所述用户和联

系人之间的关系值； 

  将所述用户与联系人之间的关系值关联到

所述成员的在所述共享在线空间中使用的指定

视觉表示；以及  

  基于所述关系值将多个联系人相应的视觉

表示进行缩放，以适合屏幕空间，从而使得具

有较高关系值的联系人具有较大视觉表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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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自然规律 

       

        事物通常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非自然属性。 

        利用特殊油墨印刷纸币的防伪方法是对纸币自然属性

的改造，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。按比例兑换纸币的货

币交易方法，针对纸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经济属性提出的，

并非利用自然规律。 

        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组成部分，同样具有自然属

性。例如，人的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等感官对于外界声

光冷热等刺激的反映，属于人的生理特性，存在普遍性、客

观性和规律性。 

不必然排除人的自然属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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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析 

未
利
用 

将工具栏设置成某种流行颜色或者以红包方式网络约车，这类

方案可能因每个人的习惯、偏好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效果，并非

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利用，不属于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。 

59 

利
用
规
律 

高亮表示的字体或大号字体比普通字体更易于被人眼捕捉到利

用了人的自然属性，具有普遍性、规律性，不会因人而异。该

方案为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根据用户与多个联系人间的关系值

进行联系人的放大或缩小显示，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所采用的方

案之间受自然规律约束。因此，该解决方案构成技术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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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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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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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 

在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之间需单独编制应用程序接口，

车辆通信接口的复杂性和成本增加。 

技术问题          

发明构思            

采用单一的通信协议，在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之间编制

标准化接口，使得软件应用程序和软件驱动程序之间的

应用程序接口数量最小化，节省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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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权利要求 

1. 一种与车辆通信的方法，所述方法包括： 

       使用软件应用程序对从车辆处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； 

       使用第一驱动程序和第一通信协议与第一主系统接口进

行通信； 

       使用第二驱动程序和第二通信协议与第二主系统接口进

行通信；以及 

       使用标准化接口程序和第三通信协议与所述软件应用程

序、所述第一驱动程序以及所述第二驱动程序进行通信。 



64 

产品权利要求 

2. 一种车辆通信接口设备，包括： 

       存储器，用于存储程序； 

       处理器，用于执行所述程序，所述程序进一步包括： 

       软件应用程序，其被配置为处理从车辆处接收到的数据，

从所述车辆处接收到的所述数据转换至第三通信协议。 

       第一驱动程序，其被配置为使用第一通信协议与第一主系
统接口进行通信； 
       第二驱动程序，其被配置为使用第二通信协议与第二主系
统接口进行通信；以及 
       标准化接口程序，其被配置为使用第三通信协议与所述应
用程序、所述第一驱动程序以及所述第二驱动程序中的每一个进
行通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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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权利要求 
产品权利要求—程序模块构架              

2’ 一种与车辆通信的设备，包括： 

       软件应用装置，其被配置为处理从车辆处接收到的数

据，将所述数据转换至第三通信协议。 

       第一驱动装置，使用第一通信协议与第一主系统接口

进行通信； 

       第二驱动装置，使用第二通信协议与第二主系统接口

进行通信；以及 

      标准化接口装置，使用第三通信协议与所述应用程序、

所述第一驱动程序以及所述第二驱动程序中的每一个进行

通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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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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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 

   《专利审查指南2010》规定： 

              对于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，按照

与流程的各步骤完全对应一致的方式撰写的程

序模块构架装置权利要求，该装置权利要求中

的各组成部分应当理解为实现该方法步骤所必

须建立的程序模块，不应当理解为主要通过硬

件方式实现该解决方案的实体装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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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 

• 1. 一种皮肤病筛查方法，包括：  

• 信息采集步骤，用于采集患者的皮肤信息；  

• 信息传输步骤，用于发送采集到的皮肤信息；  

• 信息筛查步骤，用于获取皮肤病数据库中预先存储的皮肤
病数据，对接收到的皮肤信息进行筛查，确定疾病类型。  

 

 
• 2. 一种皮肤病筛查系统，包括：  

• 信息采集模块，用于采集患者的皮肤信息；  

• 信息传输模块，用于发送采集到的皮肤信息；  

• 信息筛查模块，用于获取皮肤病数据库中预先存储的皮肤
病数据，对接收到的皮肤信息进行筛查，确定疾病类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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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启示 

• 从权利要求的撰写形式来说，程序模块构架权利要求的主

题名称是产品，从类型上应当属于产品，而不是方法。 

• 该案是主要通过软件方式实现的一种装置，而非硬件方式

实现的实体装置。不论是硬件方式实现的仪器或设备，还

是程序模块实现的仪器或设备，都不会影响到医生对疾病

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选择和采用。因此，以计算机程序流

程为依据的装置权利要求不属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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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 



不同表达方式的撰写规范 

方法 产品 

产品 产品 

方法权利要求 

程序模块构架
权利要求 

包括程序组成的
装置权利要求 

“介质+计算机程序
流程”权利要求 

“全部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”的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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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 

1. 一种终端，其特征在于，

包括：  

调整单元，用于调整……；  

显示单元，用于显示……；  

识别单元，用于识别……。 

申请1 申请2 

1. 一种终端，其特征在于，

包括： 

存储器；和 

处理器，所述处理器执行在

存储器中的计算机程序以便： 

      调整……；  

      显示……；  

      识别……。 



案例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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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一件申请中保护同源但不同表达方式的权利要求，有利于权

利人更全面且便利地主张其权利，但不会使之获得原本不属于

其的利益。 

• 但是，在不同申请中分别请求保护这种同源但不同表达方式的

权利要求，构成了本质上保护范围相同的申请，属于专利法意

义上同样的发明创造。 

• 如果允许在不同申请中分别保护这种同源但不同表达方式的权

利要求，这些申请之间会产生权利冲突，多个权利之间的实施

和许可形成相互制约，增加了权利许可的成本，不利于技术的

推广和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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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 

互联网+的发展给专利带来了什么 

为加强专利保护，我们做了什么 

从互联网+视角看审查规则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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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  谢  关 注 


